

华教体通  【2017】24号

华容县教育体育局

关于下达2017年春季学期普通高中

国家助学金的通知

县直相关学校：

根据《湖南省财政厅  湖南省教育厅关于提前下达2017年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中央和省级资金的通知》（湘财教指〔2016〕233号）精神，现核定下达我县各普通高中学校2017年春季学期国家助学金，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此次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按2000元/人/年的标准发放。本次全县下达计划为131.2万元，资金来源为中央资金131.2万元，受助总人数1300人。按1:3:6的比例分为三档，每档金额分别为1750元、1250元、750元，详细情况见附件1。

二、各学校要根据实际情况，按照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对受助对象进行核定，对新增对象按程序按要求申报，对所有受助对象认真做好相关评定公示工作，提高资助精准度，优先将建档立卡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和治河受灾学生全部纳入资助范围，并在资助标准上给予倾斜，切实将指标落实到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手中。按程序确认后，及时完成有关信息采集及申报工作，尽早将本学期的助学金发放到学生手中。

三、国家助学金新增申请对象必须按要求填写好《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申请表》，此表由学校统一收集，评审存档备查，并上交一份到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各学校将评审结果按程序通过后统一填写《湖南省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受助学生明细表》，学校存档一份，并上交一份到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四、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的发放形式为财政统一打卡发放。各学校要将新增补的受助对象身份证复印件（正反两面复印）按照受助学生花名册顺序一并上交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统一通过邮政银行开卡；然后按一卡通平台上的要求录入学生基本信息；有老卡的学生直接通过一卡通平台录入学生基本信息。基本信息全部录完之后，财政再通过“一卡通”平台统一发放。

附件：

华容县2017年春季学期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分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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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华容县2017年春季学期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分配表

	单  位
	总受助

人  数
	总金额

（元）
	一  档
	二  档
	三  档

	
	
	
	人数
	金额（元）
	人数
	金额（元）
	人数
	金额（元）

	华容一中
	458
	458500
	48
	84000
	134
	167500
	276
	207000

	华容二中
	232
	229000
	23
	40250
	64
	80000
	145
	108750

	华容三中
	164
	169000
	23
	40250
	46
	57500
	95
	71250

	华容五中
	164
	162000
	16
	28000
	46
	57500
	102
	76500

	怀乡中学
	282
	293500
	40
	70000
	84
	105000
	158
	118500

	合  计
	1300
	1312000
	150
	262500
	374
	467500
	776
	582000


说明：受助标准为：一档每生每期1750元，二档每生每期1250元，三档每生每期750元。
华容县教育体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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